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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山 大 学 物 理 学 院

物理〔2026〕12号

物理学院关于印发《中山大学物理学院成绩等级
制改革方案》的通知

学院各系、所、中心、实验室：

经物理学院党政联席会议（2026年第 5次）研究决定，制定

《中山大学物理学院成绩等级制改革方案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物理学院

2026年 4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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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大学物理学院成绩等级制改革方案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

体方案》和《中山大学关于持续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升

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意见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坚持以学生成长为

中心，引导师生形成良好的人才成长观、学业成就观，经深入调

研、征求意见，本学院拟于 2026-2027 学年第 1 学期开始实行成

绩等级制改革（学生学业评价改革），实施方案如下。

一、改革推进原则

以“淡化分数、引导兴趣、提升素质、引领未来”为原则，按

照“试点—反馈—优化”的思路，逐步推进成绩等级制改革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等级制成绩适用于本学院 2026级（含）之后的本科生，所有

公共课、专业课均采用成绩等级制。2025级及以上年级学生的课

程成绩按学校现行学籍管理规定中的有关要求记载。

三、等级制成绩评定和记载规则

1. 任课教师应在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考核方式和成绩

记载方式。考试课程成绩原则上采用细分等级制记载；选修课程

确需采用两级制记载的，须由任课教师在培养方案制定阶段征集

时提出申请，经学院审批通过后方可执行。

等级制成绩与百分制成绩、课程绩点的对应关系见下表：



3

等级制成绩 百分制成绩 课程绩点（0-4）

细分等级制

A+（荣誉） 95-100 4

A 90-94 4

B+ 85-89 3.8

B 80-84 3.3

C+ 75-79 2.8

C 70-74 2.3

D+ 65-69 1.8

D 60-64 1.3

F <60 0

两级制
P / 通过，计学分，不计绩点

NP / 不通过

2. 使用等级制记载成绩的课程，任课教师应录入百分制成绩，

教务系统按照对应规则转换为等级制成绩。

3. 使用细分等级制记载成绩的课程，成绩优秀率（即获 A+

和 A成绩的学生人数占该门课程修读学生总人数的比例）建议不

超过 35%。授课教师可根据实际教学情况和效果，申请提高课程

成绩优秀率至最高不超过 45%（需撰写 500字及以上字数申请），

经学院本科教育与学位专门委员会审议后，报本科教学主管领导

审批同意。本研贯通课程、荣誉课程、辅修课程以及专为拔尖计

划、强基计划学生开设的课程不限制课程成绩优秀率。

4. 公共必修课、公共选修课等非本学院开设的课程，由教务

系统自动将本学院 2026级（含）之后学生的百分制成绩转换为等

级制成绩。

5. 以 P、NP形式记载的课程成绩不参与 GPA（平均学分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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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）计算。

6. 重修、补考的课程成绩与绩点的对应关系如下：

（1）A+、A（90-100分）折合 3.0绩点；

（2）B+、B、C+（75-89分）折合 2.0绩点；

（3）C、D+、D（60-74分）折合 1.0绩点；

（4）F（59分以下）折合 0绩点。

7. 对于转专业、降级、复学等学籍异动学生的成绩，按等级

制成绩与百分制成绩的对应关系进行转换；等级制成绩转换为百

分制成绩时，转换为对应百分制成绩的平均值（如 A转换为 92）。

四、等级制成绩使用说明

1. 本学院 2026 级（含）之后的本科生成绩单仅显示各门课

程的等级制成绩，同时注明等级制成绩、百分制成绩、课程绩点

的对应关系。

2. 学院将积极回应学生在等级制成绩使用方面的需求，协助

出具有关证明，便于有需求的学生在转专业、深造、出国、就业时

使用。

3.学院将在推免工作实施办法和奖助学金评选细则中明确相

应年级 GPA计算规则，明确绩点相同时的排名标准。GPA 以学

生本科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前三年（6 学期）所有必修、专业选

修课程平均绩点为依据，全院统一从高到低排序。若多名学生

GPA 相同，按以下顺序依次排序：

1）基础权重制课程平均绩点由高到低；

2）所有专业必修课程平均绩点由高到低；

3）我院开设所有专业必修课程原始成绩平均绩点；

在符合学校基本要求的前提下，探索将符合全面发展价值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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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的因素纳入推免资格认定和奖助学金评选考量，对学生进行综

合评价，引导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。

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物理学院负责解释。


